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十二條之一加害人強制治療作業辦

法 

中華民國 100年 12月 30日法務部法令字第 10008085720  號令、內政部台內防

字第 1000253635 號令、行政院衛生署衛署醫字第 1000211007 號令、國防部國

制研審字第 1000001072 號令會銜訂定發布全文 14  條；並自 101年 1月 1日

施行 

 

第 1 條     本辦法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五項規定 

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名詞定義如下： 

一、性侵害犯罪加害人：指觸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七條、 

    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 

    第三百三十四條第二款、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二項第一款及其特別法之 

    罪經判決有罪確定之人。 

二、強制治療受處分人：指經法院、軍事法院依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一 

    項、第二項規定，裁定施以強制治療之性侵害犯罪加害人。 

三、強制治療處所：指經法務部、國防部指定之醫療機構或其他處所。 

第 3 條     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一項之加害人，其刑期即將於四個月內屆滿，且經 

監獄、軍事監獄內之治療或輔導評估小組鑑定評估有再犯之危險者，監獄 

、軍事監獄應儘速檢具下列有關資料，送請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軍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以書面向法院、軍事法院聲請裁定對加害人施以 

強制治療： 

一、入監評估報告書。 

二、身心治療紀錄表。 

三、再犯危險評估報告書。 

四、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處遇建議書。 

五、治療成效報告書。 

六、再犯危險鑑定報告書。 

第一項之書面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加害人之姓名、性別、年齡、住所或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 

二、有再犯危險之依據。 

第 4 條     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二項之加害人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後，經定期 

成效評估認其自我控制再犯預防仍無成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儘速檢具下列資料，以書面向法院、軍事法院聲請裁定對加害人施以強制 

治療： 

一、社區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評估報告書。 



二、整體性評估表。 

三、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紀錄表。 

四、急性動態危險因素量表。 

五、穩定動態危險因素量表。 

六、社區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處遇成效評估報告。 

七、再犯危險鑑定評估報告書。 

第一項之書面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加害人之姓名、性別、年齡、職業、住所或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 

    徵。 

二、自我控制或再犯預防無成效之依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請求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軍事法院檢 

察署檢察官向法院、軍事法院聲請強制治療，準用前二項之規定。 

第 5 條     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軍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於收受前二條監獄、 

軍事監獄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檢具之性侵害犯罪加害人治療評估 

、鑑定等相關資料後，認性侵害犯罪加害人有再犯之危險而有施以強制治 

療之必要時，應儘速向法院、軍事法院聲請裁定強制治療。 

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軍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於收受前項法院、軍 

事法院強制治療之裁定後，應即將裁定檢送該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 

第 6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收受法院、軍事法院依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一第 

一項、第二項規定所為之強制治療裁定後，應即通知強制治療受處分人至 

強制治療處所接受強制治療。 

前項之執行，必要時得請求警察機關、監獄、軍事監獄協助將強制治療受 

處分人護送至強制治療處所。 

第 7 條     強制治療處所因治療目的，限制強制治療受處分人之居住場所或行動者， 

應依性別分離原則辦理及於必要範圍內為之。 

強制治療處所，於保障受處分人安全之必要範圍內，得設置監看設備。但 

應告知受處分人。 

為防範緊急暴力意外、自殺或自傷之事件或其他管理之必要時，得拘束受 

處分人身體或限制其行動自由於特定設施內。但不得逾必要之時間及以不 

正當之方式為之。 

第 8 條     強制治療受處分人罹有疾病，強制治療處所應即予以醫治，並為必要之保 

護。 

強制治療處所認為強制治療受處分人在強制治療處所內不能施以適當之醫 

治或無相當之醫療設備者，應將其轉送其他適當醫療機構醫治，並通知執 

行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且於病情穩定後，繼續執行。 

第 9 條     強制治療處所對於強制治療受處分人擅自離開該處所或死亡時，應即通報 

執行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理，並通知其家屬。 



強制治療受處分人擅自離開強制治療處所且行蹤不明時，執行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請求警察機關協尋，並應再通知強制治療受處分人依 

指定日期到場接受強制治療，未按時到場者，並依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一第 

四項規定辦理。 

第 10 條     強制治療之費用，包括在強制治療處所治療期間產生之治療費、住院費、 

伙食費、衣被費、洗滌費及其他治療之必要費用。 

前項經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 

第 11 條     強制治療處所應成立治療評估小組，鑑定、評估治療之成效及受強制治療 

處分人之再犯危險是否顯著降低。 

治療評估小組應由至少七人以上熟稔性侵害犯罪特性之精神科專科醫師、 

心理師、社會工作師及觀護人、法律及犯罪防治專家學者、犯罪被害人保 

護團體組成之。 

第 12 條     強制治療處所應於強制治療受處分人入所接受強制治療時起，每屆滿一年 

前，檢具治療、鑑定、評估等結果通知強制治療受處分人、該管地方法院 

檢察署檢察官、軍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軍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如認強制治療受處分人經鑑定、評估再犯危險已顯著降低，無繼 

續強制治療之必要時，得向法院、軍事法院聲請停止強制治療。 

強制治療受處分人於收受第一項通知後，得自行聲請法院、軍事法院裁定 

停止強制治療。 

第 13 條     強制治療受處分人經法院、軍事法院裁定停止治療者，強制治療處所應於 

接到執行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書時，儘速將強制治療受處分 

人辦理出所。 

第 14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施行。 

 


